关于增补上海市金融青年联合会
第二届委员会委员的通知
金融系统各有关单位：
上海金融青联于2004年由中共上海市金融工作委员会、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共同发起成立，是上海市青年联合会的会员团体之一。上海金融青联自成立以来，围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工作，吸引具有代表性、有影响力、有共同志向的优秀金融人才加入，通过联络交流、理论研讨、建言献策等方式，为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施展才华，贡献智慧。

为了进一步发挥市金融青联在服务青年、引导青年、组织青年方面的优势，促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促进上海金融青年成才集聚，促进金融界青年联络交流，促进金融界青年成长发展，上海市金融青年联合会（以下简称上海金融青联）决定增补一批优秀金融青年工作者为第二届上海市金融青年联合会委员。增补工作要求如下：
一、人选标准
1、基本要求：承认《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章程》和《上海市金融青年联合会工作细则》，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在金融及相关行业工作并取得优秀业绩的青年。
2、年龄要求：年龄在40周岁以下（1971年1月1日以后出生），在金融及相关行业工作满五年（截止2011年1月1日工作满5年）。
3、名额：每单位推荐1至2名人选。
二、推荐要求
1、积极推荐一线工作的岗位能手
此次委员增补是第二届金融青联的届中重要增补，各单位要认真梳理金融行业从业青年，推荐近年来表现优异、工作认真、事业心强、在一线工作的优秀金融青年作为委员候选人。要以加入金融青联为契机，为优秀金融青年人才创造交流、学习、研讨的机遇，增强他们的业务水平和理论功底，积极为上海的“创新驱动、转型发展”贡献青春的力量和智慧。
2、切实做好推荐工作
本次委员推荐人选主要由各金融机构和相关单位、市金融青联委员推荐、社会推荐和个人自荐等形式产生。各推荐单位要对委员人选情况认真把关，深入地了解委员人选的德、能、勤、绩、廉方面的情况，要使本单位党组织和人事部门及时掌握推荐工作情况，按照《上海市金融青年联合会工作细则》的要求开展推荐工作。
推荐单位在确定推荐人选后，需填写人选推荐表和推荐汇总表交市金融青联秘书处；由市金融工作党委和团市委讨论通过,经过公示，由金融青联主席会议讨论通过后，确认增补人选工作完成。
三、提交初步人选相关材料
    1、请各推荐单位填写《上海市金融青年联合会第二届委员会委员增补推荐表》（一式三份）和《上海市金融青年联合会第二届委员会委员增补推荐汇总表》，于2011年12月15日前将推荐表邮寄至市青联秘书处，同时将表格电子版发送电子邮件至秘书处电子邮箱。
2、《上海市金融青年联合会第二届委员会委员增补推荐表》和《上海市金融青年联合会第二届委员会委员增补推荐汇总表》可以在上海市青联网站下载，上海市青联网站地址是：www.youthsh.com。
联 系 人：市青联秘书处董磊
联系电话：61690126    传真：60827365
电子邮件：sounder007@sina.com
联系地址：东湖路17号405室    邮编：200031
市青联网址：www.youthsh.com
附件：1、上海市金融青年联合会第二届委员会委员增补推荐表
2、上海市金融青年联合会第二届委员会委员增补推荐汇总表
                                   上海市金融青年联合会2011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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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金融青年联合会第二届委员会委员增补推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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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

填 表 说 明
	一、
	本表由委员推荐单位组织（人事）部门统一或安排本人填写。

	二、
	请完整填写表格，逐一填写各个栏目,个别项目不够填写，可以附页。

	三、
	“籍贯”栏请填写祖籍所在地。除直辖市之外，一律都填到县一级（地区略），如“四川武胜”（“省”、“县”二字略去）。

	四、
	“学历”栏填写经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接受相应教育的最高学历。本科毕业填写“大学”，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毕业填写“研究生”；在职学习取得的学历需注明，如：“在职研究生”；党校学习取得的学历需注明，如：“中央党校研究生”、“省委党校大专”。“学位”填写经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学位，如“文学学士”、“法学硕士”或“经济学博士”等。

	五、
	“简历”栏从大、中专院校学习时填起。工作经历请务必按照在不同时期所担任的职务和工作单位的变动情况分段填写，前后时间要衔接。工作单位和职务要填写全称。

	六、
	“主要成就”栏请填写个人近五年的工作业迹，字数要求为300字以内。

	七、
	“社会兼职”栏请填写个人担任市级及以上社会团体、学术组织的主要职务。

	八、
	“奖惩情况”栏请填写2003年以来获得的市级（包括市级）单位以上的奖励（获奖时间填到年，奖励称号写全称）。如曾受处分，请填写何年何月因何问题经何单位批准受何种处分。

	九、
	如为中共十七大代表，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十届全国青联常委、委员，十三届上海市人大常委、代表，十一届上海市政协常委、委员等，请在“备注”内注明。

	十、
	本表需由个人所在单位党组织及推荐单位党组织审核盖章。

	十一、  
	本表一式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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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上海市金融青年联合会第二届委员会委员增补推荐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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